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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編班及轉班(科)作業要點 

109年 03月 17日行政會議訂定 

111年 0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正 

111年 0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 依據： 

(一) 104年 01月 26日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二) 102年 05月 17日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 

(三) 100年 05月 16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 

二、 目的：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之核心理念，協助學生探索生涯進路，引導其發展

多元智能，達因材施教目標，並發展學校辦學特色以提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三、 組織： 

(一) 本校應成立編班及轉班(科)委員會(以下簡稱編班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

餘委員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資源班導師、教學組長、註冊組長、各

科主任(召集人)、教師代表一人、家長代表一人擔任，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學生編班及轉班(科)

作業。委員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 

(二) 本委員會下設工作小組，負責委員會之執行事宜，由教務主任擔任總幹事；註冊組長

擔任執行秘書。 

四、 編班作業： 

(一) 新生編班 

1. 作業時間：新生確認報到後進行編班作業。 

2. 作業方式與原則： 

(1) 各班人數、性別及具適性輔導需求之學生人數以均衡為原則，分別依各不同入學管道

之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平均 S型排列編班；若無當年度國中會考成績者，依身分證字號 S型

排列編班；持有教育部鑑輔會證明的學生之班級，得減少該班全班人數 1至 2人。 

(2) 各班平均會考成績力求一致，若依上述原則編班後同科兩班會考平均差異大於 0.02

分，得調換同一入學管道或同一特殊身分者進行微調。會考等級轉換成績方式如下： 

會考等級 A++ A+ A B++ B+ B C 

轉換分數 7 6 5 4 3 2 1 

(3) 特殊情形者(如雙胞胎學生、同名或讀音接近者等)經委員會同意後酌於微調。 

(二) 復學生、轉科生、轉學生、重讀生編班 

1. 作業時間：復學生、轉科生、轉學生、重讀生確認報到後進行編班作業。 

2. 作業方式與原則：各班人數、性別及具適性輔導需求之學生人數以均衡為原則。依其入

學考試分數 S型排列；若無入學考試分數者，依身分證字號 S型排列編班；持有教育部

鑑輔會證明的學生之班級，得減少該班全班人數 1至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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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業輔導、重(補)修編班：授權教務處教學組擬定編班名單。 

(四) 社團活動編班：授權學務處活動組擬定編班名單。 

(五) 外籍交換學生編班：授權學務處訓育組擬定編班名單。 

五、 轉科作業：  

(一) 申請對象：一、二年級在校生、復學生及重讀生 

(二) 名額限制： 

1. 該科每班名額低於 15人時不得申請轉出。 

2. 該科每班名額高於原核定新生名額時不得申請轉入。 

(三) 申請時間： 

1. 一、二年級在校生：原則上為各學期第二次期中考後，依當學期行事曆辦理，非轉科申

請時間內，不得提出申請。 

2. 復學生及重讀生：原則上最遲於開學前兩周辦理。 

(四) 轉科程序： 

1. 填繳申請表 

(1) 一、二年級在校生： 

a. 填繳申請表(A表)：申請者需與導師、擬轉出及轉入科之科主任及課程諮詢教師、輔導

教師進行晤談。由註冊組計算學生至少需要補修的學分數及費用，並於轉科申請表上註

記。 

b. 填繳申請表(B表)：需訪談擬轉入科的學生或任課教師，為期一星期，須了解擬轉入班

級的班級規則(若同科兩班須訪談兩班的師生)並摘要星期一至五的課程內容。 

(2) 復學生及重讀生：填繳申請表(A表)，申請者需與擬轉出及轉入科之科主任及輔導教師

進行晤談，並由擬轉入科之科主任推薦申請者其中兩專業科目之相關書籍或影音檔案，申

請者應完成閱讀心得，以建立適性輔導紀錄。由註冊組計算學生至少需要補修的學分數及

費用，並於轉科申請表上註記。 

2. 錄取：由編班委員會召開會議確認錄取順序及結果，並由註冊組公告轉科結果，經錄取

之轉科生應於公告後 3日內報到，否則視同放棄。 

3. 申訴：學生對申請轉科之結果如有不服，經導師、輔導室、教務處初審同意後，提交委

員會專案處理。 

六、 轉班作業：學生經編班確定不得轉班，除有特殊事由，經輔導室介入輔導並召開個案會議後，

再送本委員會研議辦理。 

七、 座號編排： 

(一) 新生：女生在前、男生在後，再依姓名筆劃數從大至小排列。 

(二) 轉學生、轉科生、復學生、重讀生：不分類別，按其報到日期先後依序編排。 

(三) 學生轉出、休學、重讀時，當學期原班座號均不調整，待新學年開始時向前遞補。 

八、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各項招生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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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